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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解釋聲請書

聲請人 臺灣萬雄地方法院毋lj事第十庭宣股       民國 105年 8月 1日

一 、本件驚講解釋憲法之目的

按憲法為風家最高規範 ,法律年氐觸憲法者無效
,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

而須予以解釋時 ,曲司法院大法官掌理
,此觀憲法第 171撫 、第 173條 、第用條及

第 ?9絛第 2項規定甚明。又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憲法第 80條定有明文 ,故依

法公布施行之法律 ,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
,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

用 。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 ,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 ,對於

應適用之法律 ,依其合理之確信 ,認為有#氐觸憲法之疑義者
,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

釋憲法 ,以求解決 。是遇有前述情形
,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

序 ,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出
,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 37士 號解釋參照 )。 其中所謂 「先決問題」
,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法

院 ,確信系爭法律違憲 ,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
;所謂 「提出客觀

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
,係指聲請法院籐於聲請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

法律之聞釋 ,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
,並基於以上見解 ,提出其確

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
,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

,始足當之。如

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
,或系爭法律有台憲解釋之可能者

,尚難謂已提出客觀

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2號解釋參照 )。 此所謂

「法官於審理案1年時」,係指法官於審理幵
ll事案件、行政訴訟事件、民事一事件及非訟

事件等而言 ,風之 ,所稱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自郝包括各該事件或案件
之訴訟或

非訟程序之裁定停止在內。裁定停止訴訟或非訟程序
,乃法官聲請釋憲必須遵循之

程序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90號解釋參照 )。

本件聲請大法官解釋之緣曲
,係囚本股受理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lO碎 年度審易字

第笈取號被告蕭○達、鄭○助與簡○宗妨害公務之刑事案件
,該案件之起訴法條為

舜lj法第 1碎⊕條第 2項之 「侮辱公署罪」(以下釋系爭規定汀 然本庭依合理之確信
,

認系爭規定有年躝 憲法第 ｝︳條、第必條之疑義
(理曲詳下述),爰依上開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 371號 、第 572號 、第分0號解釋
,另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並聲請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 。

二 、疑鞿或畢議之性鷢興經過
,及涉及之憲法繺文

(一 )本了年起訴之事實

被告蕭○達、鄭○助與簡○宗均是現任高雄市合｛并後第
二屆市議員且均為 l03

年度市議員選舉之候選人．於民麒 lO3年 l0月 必日上午
少時 30分許 ,因為見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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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食安問題引起民眾普遍不安與廣9乏注意 ,為求籍此吸引選民日光、搏耳又新聞版面

曝光度 ,竟以高雄市第二屆市議員候選人身分 ,在萬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l?l號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以下稱萬雄地檢署)大樓前方路面公共場所 ,事先聯絡媒

體記者並邀集眾多支持者前往團觀 。渠等基於公然侮辱高雄地檢署及代表該署之蔡

瑞宗檢察長之犯意聯絡 ,曲被告簡○宗與不詳民眾共同手拉上寫 「敬悼高雄地檢署

檢察長蔡瑞宗雄檢已死 (署名)萬雄市議員蕭○達敬輓」之出布條 ,被告鄭○助與

蕭○達則一同站立在白布後方 ｝曲被告鄭○助手拿白紙以麥克風大聲朗讀 「．
‥奸商

在此兮 ,為何雄檢後如 ,身為市玳兮 ,無言對無鋸ll親 ,雄檢雄檢兮
,速速魂魄人身 ,

莫再渾9屯兮 ,豈可自覺良好⋯」之話話侮辱高雄地檢署
,隨後則由被告簡○宗與蕭

○達先後接續以麥克風出言批扛評該署．語畢 ,被告蕭○達旋又口出 「雄檢
〕過橋」

之咒罵該署話語 c渠等嗣見要求該署派人受領祭文與輓聯未果
,乃曲被告蕭○達將

前侮辱該署用之輓聯布條放人外貼有 「雄檢已死」白紙之牛皮紙袋內
,再手持該紙

袋 ,與被告鄭○助與簡○宗共同步行穿越該署市中一路活動鐵門
,走向建築物大門

左側 ,由被告蕭○達將該有 「雄檢已死」大號文字之牛皮紙袋貼在牆上。隨後
,被

告蕭○達 、鄭○助與簡○宗再先後全體 、兩兩輪流與單獨以手按住該牛皮紙袋
,作

勢共同表態侮辱該署並讓在場媒體記者拍攝。隨後 ,渠等見．l每辱該署目的已達即率

眾離去等情 ,案經萬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蒐證後 ,報告高雄地檢署檢察官簽分

偵辦 ,經認被告蕭○達 、鄭○助與簡○宗均涉犯刑法第 1碎0條第岔項之侮辱公署罪

嫌而提起公訴 (起訴案號為 :l0碎 年度偵字第 1767李 號)。

(二 )本件起訴之法律條文及立法目的

刑法第 1碎0條第 1項 、第 2項規定 :「按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 ,當場侮辱
,

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1每辱者 ,處六月以下有期徒拜
、lj、 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

金。(第一項)對於公署公然侮舉者不同。(第二項 )」 。該條第 2項即系爭規定

之 「侮辱公署罪」。系爭規定位於刑法第 5章 「女方害公務罪」
,也就是屬於保障國

家法益之罪章 ,因此 ,關於侮辱公署罪之立法目的 ,一般認為其保護法益為 「代表

踿家執行公務之機關之威信」
︳
。該條所稱之 「公署」｝實務上認為 ,非單指該機關

之建築物 ,而嫝認為包含 「執行公務之職權」、「公務人員」以及 「建築物」等元素

之組織體
2。

所謂「公然」,實務上係指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
J。
至

於 「侮辱」,實務上認為凡對公署以特定事件或抽象事實公然詆毀者
,不論其所採

︳
參褚劍鴻 ｝《丹lj法分則釋論上冊》三次增訂本 ,臺灣商務印書館 ,頁 2°4(2⊕ 00)。
2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03年度易字第 女ㄔ6號π．ll事判決 :『侮辱公署罪之法條文字極為簡略

〕僅日「對

於公署公然侮辱者 ,亦同」,相對於此 ,同條第 ︳項之2項罪名 ,各分別以「依法執行職務時」、「依
法執行之職務」為構成要件 ,顯見本法著重於保護公胏執行之尊嚴

,則依此立法體系予以理解 ,第

2項所稱之 「公署」,應非單指該機關之建築物 ｝而應認為包含 「執行公務之職權」、「公務人員」及
其 「建築物」等元素之組織體 。查被告 7人向縣府大樓丟擲雞蛋之時 ,依起訴意旨所指 ,係在當日
22時許 ,此時已近深夜 ︳其內既無公務人員 ,亦非在執行職務之中 ,此 1空見現場錄影光碟顯示當時該

大樓內並無燈光即可知 ,雖建築物固有表徵縣政府之意涵 I惟此時已缺少 「執行公務職權」及 「公

務人員」等元素 ,並非完整之公署組織體 ,則群眾向該縣府大樓丟鎯雞蛋 ,縱有其應負清除場地污

損之民事責任 ,仍不該當於侮辱公署罪中關於 「公署」之要件 ,而不得課以侮辱公署罪貴 。』
J參
司法院院字第 20J3號解釋 。

2



耳又之手段為言語 、文書 、圖畫 、影像或舉動 ,僅需有表示鄙視 、使人難堪之舉動均

屬之 ,然仍須行為人主觀上有貶｛氐、減損公署名譽或社會地位之侮辱犯意
,客觀上

依一般飌民經驗判斷 ,該行為人之舉止將1交公署之名譽或社會地位因而減損始足當

之
碎°而升ll法第 士¢0條規定 ,並未有如妨害名譽罪章中丌ll法第 31l條 「善意發表言論

不罰〕之規定 ,學說上有認為 ,系爭規定本質上是對言言侖自由之限制
,若行掏人之

言論乃｛l交關公人罕人事務 ,或是對具體事實具有合理懷疑或推理
,依其主觀價值判斷 ,

公平合理地提出主觀評論意見 ,非以損害他人名譽為唯一目的
︳而合於刑法第 31l

條善意發表言論之規定 ,應一子免除幵ll責
≦
。

(三 )本件涉及之憲法爭讖及憲法條文

系爭規定係規範對公署 「公然侮辱」之行為 ,除了侮辱之言語外
,亦包含侮辱

之動作等 「象徵性言論」仆ymb0︴︳csp仇 C幼
6,其
所限制者乃人民之 「言論自由」。

當論自曲在憲法上之依據為憲法第 ll條 :「人民有言論
,講學 ,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大法官對於莒論出曲的闡述及違憲審查操作 ,亦有多號解釋論及
?,其
中 ,大法官釋

字第 509號解釋理由書 :「 憲法第十一條規定 ,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
,鑑於言

論自曲有實現自我 、溝通意見 、追求真理 、滿足人民失ll的權利
,形成公意 ,｛足進各

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 ,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
,

蹴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 。惟為保護個人名譽 、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
,國

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方式為適當限制 。至於限制之手段究應採用民事賠

償抑或兼腳 lj事處罰 ,則應就蹴民守法精神
﹏對牠人權利尊重之態度 、現行民事賠

償制度之功能、媒體工作者對本身職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同業紀律常
ll

裁之效果等各項因素 ,綜合考量 。」

羅釱 ,言論自由並非絕對不得限制 ,在符合憲法第 23條 「比例原則」之下
,我

國釋憲實務承認國家仍得對人民之言論自由加以限制。系爭規定之目的係為保護「代

表爾家執行公務之機關之威信.,所使用之手段為禁止人民對公署公然侮辱
,否則

以．丌．l嬼處罰 ?就此種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之｝lll法規定
,即應以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審

查系爭規定合憲與否。在操作憲法上比仔ll原則時
,因為涉放立法事實的調查與判斷 ,

也就是說 ,法院究竟遽到何種確信程度 ,才足以認定立法事實的存在
,避免流於恣

戇 ,許宗力大法官提及德麒聯邦憲法法院發展出的三種寬嚴不同之審查標準
,可作

‘
參疊瀦萬等法院蠹中分院 ︳⊕3年度上易字第 11$確 號舜心事判決 。
5參
王皇玉 (幼 0併 汀 〈侮辱公務員〉,《月且法學教室汁 第 78期

,頁 盆3。 至於朋法第 ︳碎0條第 1項

之侮辱公務員罪 ｜是否有拜ll法第 3王 1條 「善意發表言論不罰」之規定
,曾淑瑜教授認為 ,行為人以

侮辱公搊員之手段實現其主觀上妨害公務遂行之目的
,應非屬 「善意發表言論」

,且侈言 「言論自

由」 ,無疑是權利濫用 ｝非別法第 31l條適用之封象 。參曾淑躎
(2015),〈 元首蒞臨場合衍生滋

(驚 )擾或危害事件之法律責6毛一探討〉 ,《霉法專刊》 ︳第 6!卷第 1期
,頁 23。

‘
此為美國法上之概念 ,所謂 「象徵性言論」

j須具備二個要素 ,︴ .表意人必須主觀上想藉由這樣的

肢體動作 ,表達內心的意念 ;坌就當降整體客觀環境
,必須1也人看到這樣的肢體動作 ,也知道表意

人想表達某種意念
,εεε$pencev.Wash:ngton,路 l$U.S.冷 OS〕 路!0必︳1(玉θ們 );C〡 a了kV.C0mmuni中 鮐r

Cre在﹏VeNOn一 Vio︳ e女Ce,再68U心‘2$$,舞冷(︳θ思玲):孔 Xasv.JOhn§ On,碎
p〡 U.s.397〕 瑢0碎 (I989)。

︴
參大法官釋字第幼?號 、第 路1確 號 、第研5號 、第 δ7?號

乓第引7號 、第 623號 、第 6J路 號等解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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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國釋憲實務之參考
g。

其實 ,釋憲者對於審查案件的審查標準或密度的選擇 ,就

是對於政治部門所做決定之事後 「干預」程度的強弱
,多少也是考量到釋憲者自身

在民主正當性上先天的不足 ,在決定審查密度時 〕不該全面高度的干預
,而應發展

出不同

一

預程度和行政部門進行互動 。

因此 ,本件違憲審查的第一個步驟 ,必須先決定就系爭規定而言 ,審查之標準

或密度為何 ?接著 ,在以該標準來操作憲法上之比例原則 ．亦即針對系爭規定的目

的及手段進行審查 ,就目前大法官解釋的趨勢來看 ,大法官解釋所稱之比例原則
,

其內涵包含四個次原貝lj,其順序依序為 :「 目的正當性」
‵「手段適合性」、「手

段必要性」、「限帶ll妥當性」
’,通過該四｛匿1次原則 (原則之內涵將結合本件系爭規

定之審查 ,容後言羊細說明),系爭規定才具合憲性 。

此外 ,我國雖非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不ll國際公約」(以下稱公政公約)及 「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以下稱經社文公約) (公政公約及經社文公約以下稱

兩公約)的締約國 ,然立法院已於 98年 3月 31日議決通過兩公約
,同日並通過「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以下稱兩公約施行

法),同年 5月 14日總統批准兩公約之條約案後 ,壾公布兩公約施行法 ,兩公約施

行法則於同年 12月 l0日正式生效。兩公約施行法第 2條規定 :「兩公約所揭示保

l章人權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之效力。」所謂「國內法之效力」
,我飌學說多數主張 ,

應相當於戲會法律位階的效力
鬥,至於其與國內法律衝突時︳一般法院應如何解決 ,

是另一問題
Ⅱ
。但就憲法解釋而言 ,黃昭元教授認為 ,大法官在解釋憲法權利時

,本

得參考外國法 、國際法 、學理等不同來源
j以確定憲法規範意涵 ,因此 ,除了構成

3即
「明白性審查」仁viden2kon的︳︳e):只要立法者對事實的判斷與預測

,不具公然、明顯的錯誤 ,

或不構｝J戈明顯恣意 ,即予尊重 ;「可支持性審查」(Vertret比 rkdt§kontra比 ):進一步審查立法者的事

實判斷是否合乎事理 、說得過去 ,因而可以支持 ;與 「強烈內容審查」〈inten乩 ve土nh㎡ tSkontrd掐 ):

司法者對立法者對適合性 、必要性等判斷 ,須作具體言羊盡的深入分析
,倘無法確信立法者的判斷是

正確的 ,就只能宣告系爭手段不符比例原只心之要求 。此寬嚴不同之事實認定標準的提出
,不僅足以

因籐基本權之差異性
j也含有尊重立法與司法權限分配秩序之考量 〕並可以提升判決的可預測性與

公信力 ,詳細介紹 ,參許宗力 (2007),〈 比伊ll原只u無法規違憲審查〉,收於 :許宗力
,《法與飌家權

力 (二 )》 ︳台北 :元照 ,頁 78一θ0。 至於決定審查密度的判斷參數 ,參許宗力 (200?),〈 違憲審查程

序之事實調查〉︳收於 :許宗力 ,《法與匭家權力 (二 )》 ,買 6?-厒 9。
’
參黃昭元 (20l↑ )｝ 〈大法官解釋適用比伊ll原貝ll的再檢討〉,發表於司法院大法官 ︴

。
3年度學術研討

會 〕頁ㄥ。所謂 「限制妥當性」｜也就是所謂 「狹義比例原則」 ,亦即手段是否與所追求之目的合

乎比仍ll,不能僅為了追求較小的公益而限制過大的人民權不ll。
︳0參
林明昕 (20︳ 3)︳ 〈兩公約適用下的

Γ特別權力關係」〉,收於 :蘇宏達 、陳淳文 (主編汀《中華

民國施行聯合國兩權利公約的意義 :接軌國際 ,深化民主》,頁 7?心 θl:參陳↑台凱 (2015汀 〈國際

人權法在我團法院之適用一以精障者是否可科處死行為例〉,《憲政時代》,玲0卷 3期 ,頁 3冷 l;張
文貞 (20lO),〈 國際人權法與內國憲法的匯流 :台灣實方ㄏ也兩大人權公約之後〉,收於 :台灣法學會 (主

編),《台灣法學新課題 (八 )》 ︳頁 !︻ 20． 轉引自黃昭元 (20l幼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憲

法解釋〉,發表於司法院大法官女06年度學術研討會 ,頁 6。
︳︳
張文貞教授認為 ,若國內法律違反公政公約權本ll保障之規定 ,一般法院即應拒絕適用 ,參張文貞
(20lO),〈 人權保障的司法審查一臺灣實施兩大人權公約之後〉,《TAHR報》,10期 ｝頁η 。廖福特
教授認為︳公政公約與國內法律衝突時 ,一般法院應適用公政公約而為判決 ,參廖福特 (20︳ 0),〈 法

院應否及如何適用公民與政治權拜ll國際公約〉,《臺灣法學雜誌》,第 比0期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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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法的公政公約權利外
眨,公政公約之其他權利都只是法律位階 ,大法官在解釋憲

法時自得「參考」!但此等公政公約之權利對大法官而言並無拘束力
∥
。此與一般法

院必須受公政公約拘束 ,並有適用公政公約之義務 ,並不相同。因此
〕本文在最後

也會論及公政公約就言論自由的相關規範 ,以及與本件系爭規定間的關連
,以供大

法官在審查系爭規定時 「參考」。

三 、聲講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講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幾見解

(一 )本6牛違憲審查標準之決定-⋯嚴格審查 (強烈內容審查 )

就違憲審查實務而言 ,在實際操作上 ,很難期待以單一之標準
,就所有基本權

限制的法規進行相同模式之違憲審查．各種不同的基本權類型之侵害
,應有不同之

審查方式或標準之存在空間 ;即使相同之基本權侵害
,也可能因為該基本權之不同

內涵或不同侵害程度兩有不同之審查標準。以人民職業選擇自由
(憲法第 15條工作

權之保障內9函 )為例 ,大法官釋字第岳8再 號解釋即認為 ,同樣都是對職業自由之限

制 ,「因其內容之差異 ,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
,對 「選擇職業應具備

之主觀條件」之限制 (例如專業能力 、體力等),違憲審查之標準應該高於 「執行
職業自由」 (例如職業之地點或時間)之限制

∥
．

就限制言論自由之違憲審查而言 ,美國法上採耳又類型化的方法
,在處理具體個

案時 ,先從現有的言論自曲體系中找尋根同的言論類型作為歸類的標準
,再以現有

言論自曲體系中 !處理特定類型言論所發展出來的原則
,適用到系爭具體個案 ,進

而發羆出所謂 「雙車九理論」 (t㏑ etw°
︺traCktheorˊ )與 「雙階理論」 (thetwo一 !evd

牡he°rW)φ 「雙軌理論」是指在處瑾言論自由的具體個案時
,根據是否直接針對言

論表達的內容或針對言論表達日
￣
｝能造成的影響撝標準 ,將限制言論自由的法規分為

「£十對言論內容的限常ll」 (con各 e扭︴
-ba比dΥegm放心n§ )與 「非金十對言論內容的限制」

(C° n七ent-neum︳ regm缸hnS),而分別以不同之審查標準 ,審查其合憲性 。若該遭

限制的言論屬 「針對言論內容的限希l!」
,再依 「雙階理論」 ,缺言論對於社會的1買

｛直加以判斷 ,將言論分為高價值 (h郵 v㎡塒)言論與低價｛直 (︳owv㎡ue)言論
,而

分別予以不同程度之保障 ,一般認為 ,政治性之言論屬於高｛買值言論
,應受到較高

度之保障 ,在具體個案上應採用 「嚴格審查標勒 審查之 ;反之
,若屬於低1買值言

論 ,在審查具體個案時 ,則以 「類型化的利益衡量」 (categoAc剷 b㎡ancing)方式
,

對系爭限制言論自由之法規進行合憲性審查
J也就是說 ,再細究不同之低價值言論

︳2部
分公政公約權利構成絕對法 ,具有最高位階

〕大法官應直接適用 ,且為憲法解釋的規範依據
,

詳細論遮 ,參黃昭元 (?0巧 ),〈 公民與政治權不ll國際公約與憲法解釋 l,發表於司法院大法官
︳0路 年

度學術研討會 ︳買 $一︴0。
〡3參
黃昭元 (多 0︴幼 ,〈 公民與政治權拜ll圌際公約與憲法解釋〉

,發表於司法院大法官 】0碎 年度學術研

討會 ,頁 !3。
!η

參釋字第 §各路號解釋埋由書 :「 對職業自曲之限備ll,因其內容之差異
,在憲法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

標準 p關於從事職業之方法 、時間 、地點 、對數或內容篝執行職業之自曲
,立法者為公共利益之必

要 ｝即非不得予以適當之限制 。至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主觀條件
,例如知識能力 、年齡 、體能 、

道德標準等 ,立法者若欲加以規範 ,則須有較諸執行職業自由之限帶
ll,更為重要之公共利益存在 ,

區屬必要時 〕方得為適當之限常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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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與不同利益 ,提出不同之審查標準 ,一般被歸類為低價值言論者包括 :誹謗性

言論、商業性言論 、猥褻性言論 、仇恨性言論 (hatespe㏄ h)等 。
巧

關於和言論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集會遊行自曲的限制
,我國大法官在釋字第

445號解釋文中言及 :「其中有關時間、地點及方式等未涉及集會 、遊行之目的或

內容之事項 ,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 ,於

表現自由之訴求不致有所侵害 ,與憲法保1章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牴觸」
,明顯區分

「針對言論內容的限制」與 「非針對言論內容的限常4」
(即集會遊行之時間、地點

及方式等限制),顯然採耳又了 「雙軌理論」作為解釋的基礎 c此外 ,我國大法官亦
首度在釋字第碎1再 號解釋中採取了類似 「雙階理論」的觀點

,該號解釋理由書中言

及 :「言論自由 ,在於保障意見之自由流通
,使人民有耳又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

機會 ,包括政治 、學術 、宗教及商業言論等
,並依其

tl生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

帶ll之準則 。其中非關公意形成 、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
,尚不能與其他善

論自由之保障等量齊觀 。」顯係區分了言論之性質
,得為不同程度之限制 ,而有不

同程度之保護強度 ,且將商業性言論歸類撝低價值言論
,這樣的解釋方法 ,在釋字

第 577號 (管制菸品中文標示 ,屬於商業言論之管制)及第 623號 (管籍仲1生交易之

訊息 ,亦屬於商業言論之管帶l｜ )中再度被採用及肯認。因此
,我國對於言論由曲的

司法違憲審查脈絡之下 ,對於不同價值的言論 ,是有可有旨為不同程度之限制
,也可

能會有不同程度之保障 ,大法官在審理限制言論自由法規時
,也應該審酌言論之價

值
「
人j涵 ,作為決定審查密度的參考之一。

就本件系爭規定所限特lj之 「侮辱言論」而言 ,其與刑法第 3仍 條之「公憖侮辱」

之最大不同在於 ,系爭規定侮辱之對象為「公署」,而非一般人民
,且明顯屬於「鑫十

對言論內容的限制」。之所以會有侮辱幽家政府機關之行為
,就實務上之案例看來 ,

多是基於對於風家政府施政作為之不滿 ,經發起對於政府機關之抗議或遊行行為
,

由當中所表達之激烈、誇大、Ⅱ朝諷或苛刻等言論或行動而來
帕,本件被告等人因不滿

高雄地檢署對於食品安全案件之｛貞辦 ,至高雄地檢署前之抗議行為即屬適例。我們

很難期待 ,人民因對於政府的不滿兩發起的遊行或抗議行動中
,所表達的批評言論

必須冷雜平和 。之所以會有一些激烈的言論 ,通常也是因為先前經過平和的合法管

道 (例如相關訴訟程序或行政程序等),而無法改變政府決策 ,才會選擇透過激烈
之行動 ,讓政策主導者再次關注或思考相關議題 ;或直接透過激烈之表達 ,讓政府

︳6關
於美國法上 「雙軌理論」與 「雙階理論」之介紹 ,詳見

｝例如 ,林子儀 (2002),〈言論自由

導論〉,收錄於 值 灣憲法之縱者甘才黃切》 ,台北 :元照 ,頁 15冷 -160:林子儀 (1999),〈言論自

由的限制與雙軌理論〉,收錄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頁 士57-lb9、 頁 188一 士9球 :鍪!靜怡 (2004)〕

〈「言論自由」的雙軌理論與雙階理論〉
,《月且法學教室｝ ,第 28期 ,頁 碎7巧 lσ

︳b例
如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l0】 年度偵字第 16179號起訴書 【被告等人因不滿最高法院檢

察署特別｛貞查組 (簡稱 :特｛貞組)未積極｛貞辦相關國營事業涉及之弊案 ︳前往特偵組集結抗議 ,辱

罵 「特｛貞豬」之案件 ．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02年度易字第兒9號判決無罪
,經臺灣高等法院

以 103年度上易字第 lO92號駁回上訴後確定】、畫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02年度｛貞字第 1965號起

訴書 (被告等人因原住民權益之集會遊行活動 ,經過薑東縣政府時 ,向縣政府大門丟躑雞蛋之案件 。

嗣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以 102年度原易字第奶號判決無罪 ,經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以 ︴0ㄥ年度原

上易字第 27號駁回上訴後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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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眾關注相關議題 。這類批評政府的言論可有旨就會伴隨著侮辱公署之言論
,甚至

透過侮辱公署之言論來批判政府 ,強烈表達不滿 ,例如
,本案被告等人手拿寫有「敬

悼高雄地檢署檢察長蔡瑞宗雄檢已死」之白布條
,起訴書雖認為係屬侮辱公署之言

論 ,但該白布條同時也是被告等人表達因為高雄地檢署不積極偵辦食品安全案件、

如同檢察機關已死之批判政府言論 Q也因為侮辱公署之言論與批判政府之言論高度

緊密相關 ,本文認為侮辱公署之言論應為批評政府言論的態樣之一
,而應為批評政

府言論範圍所涵蓋 。兩批評政府之言論 ,除了可提供人民在參與民主政治程序中所

需的資訊外 ,亦有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活動之功能
,進而健全民主政治程序的運作

及多元≠＿七會正常發展 ,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
,因此 ,批評政府之言論應屬於

高價值之言論 。而侮辱公署之言論既屬批判政府言論之一
,亦可歸類為高1買值之言

論。此外 ,系爭規定是以幵lj罰來限常ll人民言論自由
,而非以較小侵害手段之民法或

行政罰來處罰 ,可認對人民係採耳又較強烈之限帶lj手段 。考量系爭天見定所限常
lj言論之

價值及孖艮制言論之手段後 ,大法官審查系爭規定實無法僅以寬鬆之審查標準為之
,

而應採耳又嚴格之審查標準 (強烈內容審查 )。

(二 )目的正當性之審查

這裡所韻目的正當性 ,是要求立法限制人民基本權之目的
,必須符合憲法所允

許的基本權限制目的。我國憲法第幻條揭示四種限帶ll目的
,分別為「防止女方礙他人

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一「增進公共利益」。就本件而言
,系爭規

定既屬於保障幽家法益之毋lj法第 5章 「妨害公務」罪章
,其立法目的為確保 「代表

幽家執行公務之機關之威信」,已說明如上 ,如果要和憲法第 23條的限制基本權目

的做達結 ,似乎只能以 「維持社會柣序」、「增進公共利益」來說明。然而
,我們必

須先提出一個質疑 ,何謂 「麒家機關之威信」?其意義為何 ?撥下來再進一步去思

考國家機關之威信 ,是否是我國憲法價值體系下籐該去追求的目的呢 ?以及
,如果

可以力Ⅱ以衡壘風家機關威信之高或低的話 ,國家機關威信之維護或提高
,是否有助

於維持社會秩序 、增雄公共利益呢 ?對上開問題 ,必須以嚴格的標準加以檢視。

林子儀大法官在釋字第各17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指出 :「在罪刑法定主義的觀

點下 ,法益的具體內涵必須是可以遞過理性來加以檢驗的。設若法益的內涵無法具

體落實到某個必須潑嬭法律體系來加以保障的價值
,那躨規範目的將會有無限膨毋長

的可能 ,如此 ,孅家的升lj罰權將會變得十分危險
︳?。
」就系爭規定立法目的之 「瞰

家機關威甔 而言 ,其與 「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尊敬」之間的關係為何
,不僅十分

抽象 ,且難以探究其實質內涵 〕亦無法透過理性的標準力ll以說明或檢驗
,以這種抽

象不日月之目的 ,透過刑法來限制人民基本權
,將使執政者獷張毋ll罰權的行使 /在這

種本意規範之下 ,女口林大法官所言 ,「幽家的刑罰權將會變得十分危險」。

若要抽象的解釋「國家機關威信」,幽家機關威信之建立乃是從華》l政者之立場而

︳’
林大法官在該意見書中魋一步指出 :『對於所謂的 「妨害膱化行為」

J曲於保護法益過於抽象 !實

際上所受侵害亦難以具體說明
｝以其作為幵ll罰之理曲 ,齡必也將無法清楚說明刑法保護的目的

,恐

有陷人情緒性地使部分行為 「犯罪化」之盧 。是以
,從母1勝的基本功能與目的觀之

,對於所謂 「社

會風化」的維護 ,並不適合以刑罰作為第一線的管制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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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坦白說 ,就是希望建立政府的絕對權威 ,人民百分之百的打從內心尊崇政府
,

不留一絲人民可以質疑政府的餘地 ,一般來說 ,這樣的政府就可以算是一種威權的

政府 ,政府的所有作為都是絕對正確 ,人民既然高度尊崇政府
,當然不會對政府加

以批判或檢討 ,這種百分之百受到人民 (發自內心)尊崇又具有高度權威的政府
,

從人類歷史經驗來看 ,幾乎不可能存在 。以北韓為矽ll,國家雖已透過各種手段欲控

制人民思想 ,仍有不少 「脫北者」邵°比hKoreande几 ctors)逃往他國
,就算是留在北

韓的順民 ,有多少人是發自內心的尊崇執政者 ,也是大有疑問
,也就是說 ,幽家再

怎麼用盡一切手段 ,維持其權威 ,還是會有人民持反對意見
,這類異議者(山§sⅢ ents)

也多會受到威權幽家的不才ll益對待 ,在這樣的思考下
,國家立法進求 「國家機關威

信」可以說是緣木求魚。

此外 ,政府機關威信之追求 ,是否可直接有助於 「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

利益」,亦大有疑問 ,蓋國家施政無反對意見 ,雖然表面上社會一片和言皆
,但因為沒

有社會多元意見的參與和批判 ,在有利於人民的立場而言
,將會降低政府決策的正

確性 ,亦有害於公共利益 ;且國家再如何有威信 ,人民還是會有反對意見
,當人民

意見被壓特ll到一定程度 ,社會的動邊不安將在所難免
,在在都無法維持社會秩序及

增進公共利益 。因此 ,這種僅有執政者單一意見而無社會多元意見的政府
,不啻與

現代自由民主之憲政理念有違 ,系爭規定所欲追求之國家機關威信
,應非我國憲法

價｛直體系下應該去追求的目的 ,系爭規定所欲追求的目的並不正當且過於抽象 ．不

具合憲性 。

(三 )手段適合性之審查

所謂 「手段適合．l生」,係指立法手段之採耳又
,必須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8。
在本件

嚴格審查的標準下 ,應就立法者對於系爭規定立法事實的判斷作具體言羊盡的深入分

析 ,來確定系爭規定所採取之手段是否有助於達成立法目的
,若無法確定 ,系爭規

定即不符手段適合性的要求。系爭規定的立法目的已不具憲法上正當性
,已如上述 ,

若退一步言 ,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若具有正當性 ,則其手段是否合乎適合性之要求
,

本文於此亦加以論述。系爭規定所採取之手段為 ,禁止人民侮辱公署 ,否貝心即以升lj

罰處罰 。而虱家採取該手段 ,能否使人民打從內心 ,尊崇國家機關 ,進而建立 「國

家機關之威信」?就人類歷史經驗來看 ,幾乎不見任何政府僅以限制人民對政府的

批評或侮辱 ,黑 l〕可讓人民發自內心提高對政府的尊崇 ,本文前已論及 。再者 ,我們

實在無法撥過任何的機制去衡量 ,是否用幵ll罰禁止人民侮辱公署 ,人民就會發出內

心尊崇政府 ,而有助於建立幽家機關之威信 ,因為系一爭規定之手段只能管的了人民

的外在行為 ,對人民的內心想法是無從置喙的 ,人民是否因為系爭規定的存在 ,內

心即對政府有比較高的敬意或尊崇 ,其實並沒有必然關係 ,因此 ,系爭規定並不符

︳B許
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 598號協同意見書中指出 :「適合原貝ll不能要求手段對目的之達成必須非常

有效或完全有效 ,毋寧 ,只要對目的之達成有部分助益或效果 子而不是完全無效
｝甚至有害 ,就已

滿足適合原則之要求。之所以應封適合原則從寬審查 ,僅以禁止完全無效或完全不適合之手段為已

是 ,主要理由是 ,爭執限帝ll基本權之手段適合與否 ,初哀原本在於要求國家應根本放棄對基本權之

限特ll,而倘若適合原貝ll採高標準 ,要求系爭手段必須高度或完全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有時反會造成

要求國家必須採取一個對人民基本權限熊ll更嚴格 、更激烈之手段的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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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手段適合性」原則。若政府有意使人民發自內心尊崇政府
,提高人民對政府的

信賴 ,其實追本溯源 ,還是必須仰賴政府的施政 ,促進公共利益 ,保障人民權利 ,

而非以系爭規定禁止人民對公署侮辱或批評 ,以系爭規定為管制手段 ,反而會抑制

人民對政府的不滿 ,加深對政府的不信賴 。

(四 )手段必要性之審查

所湄 「手段必要性」,係指若有各種同樣適合達成相同目的之限制基本權手段

時 ,立法者應選擇對基本權侵害最小之手段。也就是說 ,為達成相同之正當性目的 ,

若無法不限制人民基本權 ,或沒有其他較小侵害之手段可以選擇 ,則立法耇選擇之

手段即具有必要性。對於何謂較小侵害手段或較嚴重之侵害手即 許宗力大法官認

為可以綜合考量涉及基本權的種種相關狀態 (例女〔l是否觸及基本權保贛領域之核心

或外鬫等 )馬 手段對基本權侵犯的強度、受侵犯之相對人的數量等因素
】’
。就侵害言

論自由之遽憲審查而言 ,許大法官進一步指出 ,美飌法上之「日月白而立即危險原則」
(de俄 r俄ndpresentdangertest)屬 於手段必要性原則之具體6匕 ,亦即侵害時間點的選

擇也是判斷系爭手段是否最小侵害的一個考量閃素 ,對基本機之限制選在對公益發

生明白
一
曲一立即危險之時點實施 ,與選在有發生危險之虞的時點 ,前一時點的選擇相

對於後者 ,就明顯屬於較小侵害之手段
20。
之所以適用 「明白而立即危險原則」或

其他考量因素以決定是否為最小侵害手段 ,乃是因為立法限制基本權之目的具有正

當性 ,且為我國憲法價｛直體系下所允許去追求的目的 ,才會進而去檢討系爭手段是

否有助於目的之運成 ,是否為最小侵害手段 。就本件系爭規定之目的而言
,其欲追

求 、確保幽家機關之威信 ,而立法限制人民之言論自由 ,該目的既然已經不具目的

正當性 ,可鈥認為就算國家不立法禁上∟人民侮辱公署 ,亦不會產生何種弊害
,在此

情形 ,為了找尋最小侵害手段 ,系爭規定之限制人民言論自曲之時間點
,就算再怎

麼往後挪移 ,也無法找到明白兩立即危險之時點 ,因為侮辱公署之言論並無任何弊

害或危險之可莒 ,也就是說 ,就系爭規定之違憲審查而言 ,「明白而立即危險原則」

無法擔任衡蛗是否為最小侵害手段之角色 。其實 ,既然系爭規定之目的已無法通過

︴’
參許宗力 (200?),〈 比例原貝lj之操作試論〉,收於 :許宗力

,《法與爾家權力 (二 )》 ,台北 :元照 ,

真 1穵θ-巧 3。
’◇
參許宗力 (坌007),〈 比例原貝lj與法踽違憲審查〉,收於 :許宗力

,《法與黀家權力 (二 )》 ,台北 :

光照｝頁少2←奶 。
”
c比afandpre$研 t心angertest”爾內一般斟‘l驛為 「明顯而立即危險原則」,該原貝ll始於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919年 Sche無CkV.U.S.案(2路 9U.S.玲 9)中提出,嗣於 ︳少6侈 年 Brande$bu琩 ⅥOhio

案(3少5U.$.翎玲)6乍出修正 。關於該原則的意義 ︳林子1義大法宮於釋字第甜確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說

日月 :「政府如欲防止系爭政治理念或言論對社會可能帶來之弊害
｝羲好的方法並不是禁絕該系爭政治

翟念或言論 ｝而是要鼓勵更多的言論來治療或邂關系爭政治理念或菁論可能帶來之弊害。惟如該弊

害確屬嚴重 〕而時間上方́、不允許社會大眾可以用更多的言論
,經曲理lu生討論而避免該弊害產生時 !

亦即僅於欲限特ll之言論對於弊害之麗生已達明顯而立即危險之程度時
,政府之介入限制 ,方有合憲

之可能。J其他中文文獻 ,參林子儀 (199少 ),〈言論自由與內亂罪一 「明顯而立即危險原貝lj」 之悶

釋〉↑收於 :林子儀 ,《言論自由與新聞自曲爭,台北 :元照。美國學界對該原貝lj並非沒有質疑
︳Tom

Hen︴o#即認紑 該原則不適用於 「猥褻」(°b§ ce女出y汁 「商業言論.(commerda︳ §pee由 )、 「誹謗」

仰 由蹄破i0n)以及 「冒犯性言論 」(o出治ns打 eSpeech),品ε恥 mHento我 Spe㏄ h,H盆 r!恥,and

$e︳ f-G° vern men在 :Under$仁 8出ding︴ heAm$︴ tOF︴ heC︳ earandPre§em︴ DangerTc§ t,plCo︳ um.L.民 eV.

l冷思l-$8(!θ 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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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正當性的檢驗 ,關於系爭失見定所採耳又之手段自然無須再透過比仍ll原則去檢視其

合憲性 ,即可宣告系爭規定違反憲法言論自由之保1章而違憲。

(五 )限制妥當性之審查

限制妥當性之要求又稱為「狹義比仔ll原則】,要求限制基本權手段所欲追求之公

益必須大於系爭限帶lj手段所影響之私益。在系爭規定戶斤欲追求之目的已不符正當性

之要求下 ,系爭規定所採取之手段亦無庸審查手段適合性 、手段必要性
,即可確認

系爭規定違憲。況且 ,系爭規定採取侵害人民最嚴重之刑罰手段 (而非行政常lj裁 ),

不僅限制人民之言論自由,更阻絕了影響自由民主社會正常運作之批評政府言論(政

治性言論),對人民乎比判政府言言侖之打壓 ,其效果將阻隔社會大眾透過瞭解他人對政

府激烈言論之發表 ,以瞭解政府相關爭議施政的機會
,亦可有色導致政府決策高層和

基層施政作為脫節之可能 ,以上都不利於形成健全之民主體制 。日Π使系爭失見定勉強

通得過目的正當．l生之要求 ,在限制妥當性的要求之下
,系爭規定不但限制人民政治

性言論 (高價值言論)嚴重 ,而嚴重侵害人民私益 ,更可有色伐害民主制度發展之公

益 ,亦難逃脫違憲之命運。

(六 )系爭規定與公政公約第 1少 條之關係

我飌雖非兩公約之締約國 ,經行政和立法部門之通力合作下 ,目前兩公約均具

有內國法之效力 ,且具有法律位階【詳情參前二 (三 )所述】,大法官行使違憲審查

權時 ,自得參考
一
瑚一公約中有利於人權保障之條款 ,作為論證系爭法律規範是否違反

人權保障之參考依據 。關於言論自由之保障 ,公政公約第 19條規定 :「一 、人人有

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 ;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

字或出版物 、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 ,不分國界 ,尋求 、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

及思想之自由。三 、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 ,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 ,故得予以

某種限制 ,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 ,且為下夕
￣
ll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一)尊重他

人權利或名譽 ; (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2!系
爭規定

所涉及之限制言論自由手段 ,是否違反公政公約第 1少 條保護表現自曲之規定 ,依照

法務部所提出的意見 ,我醆根據公政公約第碎0條所提出之初次飌家人權報告 (2012

年碎月)僅指出 ,系爭規定屬於限制言論自由之規定 ,應依照公政公約之精神檢討

修正
22,但
並無進一步之具體明確建議 ;然於 2016年 冷月之第二次跳家人權報告 ,

2︳  此 為 法 務 部 之 翻 譯 ︳ 參 見 法 務 部 網 站 ,

土盥吐㏕ !坐蛀。j狙主l!蜋ㄝll〕 i∟╘唾蹥且甡 睡政虫蜘堆=跙
(最後

瀏覽日 :07/2碎佗0女 6汀 原文為
”1.Everyone§ h㎡｜have山 ehght toholdOpinion§ without inte肫 rence.2︳

£veryone§ ha︳ !havetheri呂 ht仁o田rGed0moFexpre§ sion;thi§ 「
:ght§ ha︳︳:nc︴ ude打eedom to sGek,rece:vCand

impart in出 rmati0nand︳ dea§ ofa︴︳k;nd§ ,regard〡 es§ ofnrontiers,eithefora︳ !y,inw「 itin呂 0rin pr｜ n比 in the

們rm ofa放, or through any 0ther media ofhi∫  ch0ice. 3. The exerci§e 0fthe rights prov︳ ded 几r ︳n
par侶 raph2ofthj§ an比︳ecarrie§ wi出 ︳t specia︳ du︴ ie§ andFespon§ ib｜︴ities.】tmaytheΓ e拓rebe§ u坊 ee〔 to

CeA各︳nreSt山 ctions,butthesesha1!On〡 ybe§uchasareprovidedby︴ awand矷 en㏄§S§aΨ :(a)F° rrespeetof
t打e比 ght§ Orreputation§ oFo︴hers;(b)For theprotec小 on ofna“ 0na!secu︻ ty°rΘΓpub比 c° rder(oFd比

pub比),or ofpub｜ jchea︳︴hor mora︳ s.’
︳

22參 2012年 玲月初次國家人權報告 ,第 26碎 點 ︳頁 6J一66,參 見法務部網站 ,

h且p://w-.humanhghts.m山 ,呂ov．︴w/｜ paSp?CtNode=32921&CtUni七 =︳ 2J59&BaseDSD二 7&︳玖p=200 (最

lo



依照法務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之意見 ,則認為系爭規定為維護幽家公權力正當行

使 ,仍有規範之必要
｜
l生
,且公署一詞在實務之認定上並未發生爭議 ,因此予以保留。

23關
於維護國家公權力正當行使 ,應為母ll法第︳35條 、第 13b條之妨害公務罪之保

障範疇 ,與系爭規定所欲維護之國家機關之威信並不相同 ,且該國家人權報告並未

就系爭規定與公政公約第 1少 條間是否有所衝突作論述 ,直接認為有規範必要性
,結

論不僅跳躍 ,且說理顯然不足 。

兩公約施行法第 3條規定 :「 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

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公政公約設有人權事務委員會 (HumanRightsComm扭 tee),

該委員會除了審查威家報告並提出總結ll晃察 (condu山 ngob比 rVa竹 on§ )及受理個人

申訴近為決定 (de山 $︳ on§ 0n㏑dⅣⅢu打 commun比甜㏑nS)外
,尚可提出「一般性意見」

(Gener到 com ments),一般性意見並非如法院之判決 ,而是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公

政公約 1人j容作出的權威解釋和說明。大法官為憲法解釋時 ,已不受公政公約的拘束

【言羊情參前二 (三 )所述】,即使人欋事務委員會作出的一般性意見
,對於大法官憲

法解釋而言 ,籐同樣不具拘束力 ,但仍具有 「參考」之價值 。

公政公約之人權事務委員醫金十對公政公約第 1少 條的解釋
,於第 3碎 號一月夕1生意

見 ,再次強調 ,締約颯若對言論自由實行平展制 ,這盤限制不得危害該權利本身
,限

制必須以「法律」為之 ,只能出於公政公約第 !少 條第 3項第 1款 、第 2款所列之理

由限帶ll言言命出曲 ,且必須符合 「比例原則」,亦即
,該限常ll性措施必須適合於實現保

護功能 ;必須是可用來實現預期解果的諸種手段中侵犯性最小的一個 ;必須與要保

護的本ll益相稱。
2砟

因此 ．就公政公約第 19係第 $項第 1款 、第 2歉所列之限制言論

自由之理由中 ,系爭去見定之目的顯然與保護他人權不lj、 名譽 、公共衛生或風化不相

千 ,至於「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是否可當作家爭規定之目的
,須進一步討論 。

首先 ,系睪規定之規範目的⋯威家機關之威信 ,實屬抽知 在爾家安全及公共秩序亦

屬彳̀
一
確定法律概念之情形下 ,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確實難以和系爭規定之目的

相塵緒 ,以作為系爭規定之規範理由。再者 ,侮辱公署之言論
,無論侮辱之時點為

何 ,侮辱言論再怎麼刻薄 、再怎麼令人難以忍受
,除了可能令機關首長或官長戚到

難堪之外 ,實無造成危及跳家安金或公共秩序可言 ,在系爭規定所規範之言論無法

透明有何弊害之情形下 ,系爭規定卻禁止人民1每辱公醫之言論
,已與公政公約第 19

條保障言論自曲之條款有邊 。

此夕卜,公政公約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第 3碎 號一撼殳1生意見亦指出 :「所有公眾人

物 ,包括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等行使最高政治權力的人也籐受到合理的批評和政9台

反攤。因此 !委員會對涉及不敬 、冒犯、不尊重機關、不尊重國旗和標計 藐視國

家元首和保護政府官員名譽等事項的法律表示關切
,並且法律不能僅僅依據受到攻

擊者的個人身分兩給予更嚴厲處罰 。締約匭不得禁止對軍隊或行政管理部門等機構

後溜雎難日 :07/2冷/20︳怎汁
幻
參 2016年 冷月第二次國家人權報告 ,第 294點 ,頁 57-58,參見法務部網站

,

h仗p:〃WWw.humanⅡ呂hts‘ m¢ g0v.tw/np.a$p孔 tN°de=碎 ︳2∫3&mP可 200(最後 瀏 覽 日 內 7/2碎/2016)。
牙→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不ll國際公約一般性意見中文版〉

,法務部出版 ,2012

年 ,真 ︳22、 l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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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批評 。」
25這
樣的見解透露出 ,政府官員 、風家機關或行政管理部門對於人民

的批評、冒犯、藐視及不敬 (不尊重)應有最大程度的容忍
,而非以法律加以處罰 ,

這樣的理由無非是為了保障所有的政治反對
,無論反對者所採取的手段有多麼令當

政者難以忍受 ,以促進政府的監督 ,l建全民主政治的運作 。是系爭規定禁止人民以

侮辱公署之方式批評政府 ,恰恰為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碎 號一般性意見所指謪之過

例 ,過度限制人民言論自由甚明。

(七 )結論

在嚴格審查之下 ,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 (維護政府機關之威信),不僅抽象
,目

.

非我國憲法所欲追求之價｛直 ,已無正當性
,即使不論系爭失見定之手段適合性或必要

性等要求 ,即可得出系爭規定有違憲法第妳條比例原則之要求
,亦不符憲法第 ll

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且系爭夫見定與公政公約第 1少 條保ll章言論自由之條款亦有抵

觸。其實 ,除了幵lj法之系爭規定外 ,集會遊行法對於侮辱、甚至是誹謗公署之言論
,

均採耳又升ll罰之制裁手段
26。
本文最後再強調一次 ,只要是針對政府之言論 ,無論是

毫無意義 、尖酸苛刻或批判性之1每辱言論
,或可能誤導大眾對政府施政認知之誹謗

言論 ,除非可能造成 「明顯而立即之危險」(可能性微乎其微),政府應採耳又之手段

為透過更多的反向言論 ,來平衡侮辱、誹謗公署之言論
,讓相關紛爭的言論更豐富 ,

使人民在資訊公開、充分之下 ,去檢視政府施政白
′
、J相關爭議 ,如此才能有效促進民

主政治的正常運作 。政府之所以採用更多言論的因應之道
,也是因為握有公權力 ,

除了一般電視 ╮廣播 、網路等媒體之外 ,多了官方的發聲管道
,對於人民的侮辱和

誹謗言論並非毫無招架之力。若政治部門捨此不為
,為了阻絕不順耳的言論 ,硬是

要以刑罰規定禁止人民的侮辱或誹謗公署言論
,不但無法真正止息人民對政府的不

滿 ,反增加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 ,有損政府之「威信」
,權衡輕重後 ,該採耳又哪種言

論管制思維 〕已不言可喻。

四、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無。

25同
前註 ,買 126。

2石

集會遊行法第 30條 :「 集會 、遊行時 ,以文字 、圖畫
∼演說或他法 ,l每辱 、誹謗公署 、依法執行

職務之公務員或他人一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別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

︳2


